
浙江工商局

携手阿里巴巴网络打假
本报讯 （记者邹倜然 通讯员何颖 沈

雁）6 月 9 日，浙江省工商局与阿里巴巴集
团签署了《联合打假合作协议》，双方共同
建立打击互联网领域侵权假冒违法行为协
作处理、案件协查、数据信息共享等协作机
制。

据统计，截至 2015 年 4 月底，浙江省
网络零售额达 1720.8 亿元 ， 同比增长
34.7%； 居民网络消费额达 904.55 亿元，同
比增长 26.86%。 同时，长期以来，消费者与
网购的纠纷案件逐年上升。

6 月 9 日， 浙江省工商局与阿里巴巴
集团签署《联合打假合作协议》。 一方面，
指导阿里巴巴集团建立售后消费维权保
障体系和消费投诉快速处理机制，建立完
善消费赔付金制度，督促网络经营主体履
行 “七日无理由退换货 ”等规定 ；另一方
面，推动国家级 12315 互联网投诉举报平
台建设及全省投诉举报热线和平台的整
合，加快形成 12315 专用电话、互联网、移
动互联通讯多种方式并举的消费者诉求
表达和反馈渠道，积极打造社会共治维权
模式。

与此同时，浙江省工商局还出台《关于
发挥工商职能支持阿里巴巴集团健康快速
发展的意见》， 推出降低网络创业准入门
槛、扩大信息数据公开、实施网络品牌创建
工程、 指导阿里巴巴落实主体责任等五大
方面 20 条措施，支持阿里巴巴集团健康快
速发展。

超期扣押
据《法制晚报》报道，2004 年吉林省公

安厅侦查民营企业主牟洋期间，扣押了其企
业 2 千多万元现金，10 多年没有归还， 后经
媒体跟踪报道后， 事情的解决有了新的进
展。 6 月 15 日，牟洋通过律师向吉林省公安
厅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 6 月 17 日，吉
林省公安厅向社会公布了态度，表示已经收
到《申请》，本金近日就要归还。

吉林省公安厅宣传处负责人表示， 公安
厅原则上同意返还 2020 万元的本金和相应
的利息。但是牟洋索要金额过高，除了利息以
外，还要求赔偿企业损失和税款滞纳金等，警
方出这笔钱找不到依据， 因为毕竟是财政上
的款项。现在牟洋提出了国家赔偿，公安厅一
定会依法按程序尽快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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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越

6 月 17 日，“人贩子一律死刑”的呼吁
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台被刷屏，相
关话题迅速引起热烈争议。 有不少法学界
人士认为，对“人贩子”的处罚应该罪刑相
适应，而不应一刀切叫“杀”。

6 月 18 日，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
表示，鉴于拐卖儿童危害巨大，建议应该依
法从严惩处人贩子。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
应该坚决依法适用死刑，以起到震慑作用。
同时， 陈士渠认为， 收买儿童的应该被定
罪，通过追究其刑事责任，减少收买需求，
从而从源头上减少拐卖犯罪的发生。

云南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多起
拐卖儿童案件， 该院在对近年来发生在当
地的拐卖儿童犯罪案件进行梳理分析后，
形成调研报告。报告指出，在目前的法律实
践中，对“人贩子”的处罚都比较严厉；但对
收买者存在打击盲点。 买方市场需求持续
旺盛，成为拐卖儿童犯罪的真正源头。

焦点 1

“一律死刑”有违刑法原则

根据新浪网针对相关话题的调查结
果，八成网友赞成“人贩子一律死刑”。 对
此，广州律师娄孟强认为，法律需要理性，
不能用感性绑架立法，“我国刑法明确规定
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 刑罚
的轻重， 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的罪刑和承
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罚当其罪， 罪刑相
称，滥施极刑从未能使人弃恶从善。 ”

根据我国《刑法》，拐卖儿童罪的量刑
标准采用了三档梯度， 根据犯罪情节的不
同， 适用不同的刑罚。 该罪的起刑点为 5
年，情节严重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
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如果在拐卖儿童的量刑上不考虑个
案因素，而采取‘一律死刑’的做法，势必违
反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违背法律理性和公
正的本质， 最终导致犯罪嫌疑人少了一个
趋利避害的考量。 ”娄孟强说。

焦点 2

拐卖儿童罪多判重刑

实际上， 拐卖儿童罪量刑在我国已属
较重刑罚。根据《刑法》规定，该罪起刑点的
5 年，相比同属暴力犯罪的故意杀人罪、强
奸罪的 3 年起刑点更高。 对于有拐卖儿童
集团的首要分子； 以出卖为目的， 使用暴
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儿童的；以出卖
为目的偷盗幼儿的等六种情形之一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
别严重的，处死刑。

近年来， 我国对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
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司
法机关通常依法处以上限处罚， 各地也出
现了对“人贩子”判处死刑的案例。

在曲靖市中院梳理的典型案件中，包
括 2012 年公安部督办的云南蒋开枝重特
大拐卖婴儿犯罪案。 该案中，蒋开枝组织、
领导和指挥 36 名“人贩子”，在不到一年时
间里，共拐卖 223 名婴儿。 法院最终以“犯
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社会影
响极坏”，依法判处蒋开枝死刑。此外，广西
“蓝树山拐卖儿童案”和江苏“马守庆拐卖
儿童案”也均因拐卖儿童数量多，法院作出
死刑判决。

根据最高法公布的数据，从 2008 年到
2009 年年末， 人民法院判决拐卖妇女、儿
童犯罪分子的重刑率 （判处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至死刑的叫“重刑”）均在 60%以上，高
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 45%以上 ；
2010 年至 2014 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
件的重刑率依然超过了一半，达 56.59%。

焦点 3

买方市场存在打击盲点

曲靖市中院在调研中发现， 虽然警方

逐年加大打拐的力度， 但较大的买方市场
依然是“人贩子”屡打不绝的重要原因。

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 一些人置道德
和法律不顾而高价收买儿童， 以延续香火
或显示人丁兴旺、家庭发达，这就为“人贩
子”拐卖儿童提供了市场。 在该院调研的 9
起拐卖儿童犯罪的案件中， 拐卖一个儿童
或婴幼儿可获得几百元至上万元的收入，
拐卖男婴所获得的利润更高。

而对收买者的处罚，则被认为过轻。现
行《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儿童的，处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买被拐卖
的儿童，如果对其没有虐待行为，可以不追
究刑事责任。

曲靖中院的法官对此解释， 在现实的
打拐行动中，为尽快解救被拐卖的儿童，司
法机关为取得买主的配合， 只要收买者不
妨碍司法机关执法， 其被处罚的可能或程
度都会相应地减少和减轻。

该院的调研报告指出，这种治“标”不
治“本”的做法，正是造成买方市场需求旺
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仅对拐出地进行预防和干预，而
忽视了对拐入地的需求方控制, 在经济利
益的作用下， 仍会对拐卖儿童现象形成很
大的市场拉力,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
曲靖市中院认为， 买方才是拐卖儿童犯罪
的真正源头。买方市场问题不解决，拐卖儿
童犯罪就难以根治。

今年 6 月底，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再次
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其中会涉及现
行《刑法》中“收买儿童罪”的相关条款。 该
草案在去年 10 月份一审时，将对收买者的
免责部分修改为“收买即入罪”，即将原条
款中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修改为“可
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于买方的刑事处罚，可以起到杀一
儆百的作用， 特别是在买卖儿童成风的地
方，一个村庄里处罚一个买家，就能起到强
大的震慑作用。 ”曲靖中院一名法官说。

本报讯 （记者刘旭）职工发生了工伤，
在治疗时用了非医保药，这部分费用是用人
单位承担，还是个人承担？近日，大连市职工
余洪与所在公司因此产生争议， 并诉诸法
庭。 6 月 5 日，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一
审判决，余洪在工伤治疗期间的非医保药费
用 3.6 万元由用人单位承担。

2013 年 4 月 16 日，大连市一物业公司
职工余洪在清洗玻璃时， 从 5 米高处摔下，
头部受伤，经医院诊断为严重颅脑损伤。 单
位为其垫付了门诊、医疗费共计 10 余万元。

同年 8 月 8 日， 余洪被认定为工伤 。
2014 年 7 月 4 日， 经鉴定， 余洪为伤残三
级，生活部分不能自理。 单位为余洪办理了

休养手续， 由劳动保险每月为他发放工资
1887 元和护理费 1461 元。

然而，单位将医疗费用送至医疗保险部
门报销时，医保部门发现，余洪住院期间有
3.6 万元的非医保药支出费用， 其不属于医
疗保险诊疗项目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因此
不予报销。单位找到余洪，让其支付。但余洪
表示自己是工伤，不应支付。 单位遂将余洪
告上法庭，要求他承担该 3.6 万元费用。

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医保部门未能报销
的医疗费，是否应当由工伤职工承担。

物业公司认为，单位已经为余洪缴纳了工
伤保险。 法律规定，治疗工伤的费用全部由工
伤保险基金承担。患者用药通常是在医疗保险

范围内，超出范围用药，均从个人账户扣除。只
要使用的是工伤保险不予报销的药，就应当认
定为不合理，单位不应承担该部分费用。

余洪则认为，自己是工伤，医疗费就应
由单位承担。 而且，自己住院期间处于昏迷
状态，医生用什么药，自己根本不知情。

救治医院强调，余洪当时的病情非常严
重，必须用一些非医保药，否则就有生命危
险，医院不存在滥用药和过度医疗问题。

“单位缴纳工伤保险是为了分散风险，
不是免除风险”， 大连市法律援助中心给余
洪指派的律师王金海认为，“法律没有规定
只要单位缴了工伤保险就免除该承担的法
定义务。因此，即使是非医保药，也要由用人

单位承担。 此外，物业公司并没有足够证据
证明余洪是擅自用药。 ”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的
立法目的是为了保障工伤职工获得医疗救
治和经济补偿， 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
现物业公司主张劳动部门未能报销的医疗
费应当由余洪承担，将会导致办理工伤保险
的职工受保障程度低于未办理工伤保险的
职工，明显违背《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
的。由用人单位承担医疗保险范围外的非医
保用药，有利于工伤职工的治疗，也有利于
用人单位重视生产安全和工伤预防。

因此，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物业公
司要求余洪承担 3.6 万元的诉讼请求。

■杨学友
因医方的医疗过错行为，患者再次住院，

花费医疗费近 2 万元。 患者通过医保统筹报
销医疗费 2 万余元。

患者事后将医院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医
疗费用。医方提出：原告的住院医疗费已在医
保统筹中支付部分，原告未实际支付与承担，
原告在获得医疗保险的保险统筹金后， 不能
重复获得。该说法有法律依据吗？医保报销部
分，侵权人应否赔偿？

［案情］
张女士因肩背部持续疼痛到某区人民

（三级甲等）医院就诊，确诊为冠心病、心绞
痛、右肺下叶肿物，遂接受医方建议到该医院
胸外科住院。医方为张女士进行手术时，病理
报告为肺癌。为此，医方对张女士进行了右肺
下叶癌根治手术。

手术中，主治医生操作失误损伤了食管，
不得不进行了食管部分切除及食管胃吻合
术。出院后，张女士因胃部不适，于 2013 年至
2014 年期间到某附属医院检查，被诊断为食
管胃吻合术后反流性食管炎、浅表性胃炎。经
住院治疗花费检查治疗费和医药费共计
26040.86 元。 其中， 医保统筹支付 21040 余
元，个人支付 5200 余元。

事后， 张女士以某区人民医院为被告诉

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医疗费、误工费、
护理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共 6 万余元。起诉
同时申请进行医院过错鉴定。

人民法院受案后， 委托某司法鉴定中心
鉴定出具医疗过错鉴定书。 鉴定书分析意见
认为： 医方在为患者进行肺癌微创手术过程
中， 患者出现食管下段损伤后采取的食管下
段切除及食管胃吻合术处理有些不妥， 不一
定就切除，亦可以采取修补术。 综上所述，医
方在治疗过程中存在损伤食管及损伤后处理
不当的错误， 医疗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医方应承担主要责任。

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认同鉴定意见，但
提出对原告医保统筹报销部分不应包含在赔
偿范围内。

医院认为， 医疗保险是患者本人以及单
位为保证参保者本人正常医疗费用， 共同缴
纳保险费用从而享受的国家福利。但是，原告
的医疗住院费已在统筹中支付， 原告未实际
支付与承担， 原告在获得医疗保险的保险统
筹金后，不能重复获得。

医院的上述意见未获得人民法院的支
持。法院最终判决医方按主要过错责任，全额
赔偿包括医保报销在内的张女士的医疗费等
损失。

［释法］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医疗侵

权纠纷中，侵权人责任的减免，只能由法律规
定，法律没有规定的，不能随意减免侵权人的
侵权责任。医保统筹报销属于先行垫付性质，
该垫付不能成为减轻侵权人赔偿责任的理
由。

《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第 2
条规定：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或者居民
（以下简称个人）由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
伤病的， 其医疗费用应当由第三人按照确定
的责任大小依法承担。 该《办法》此处的用语
是“应当”，不是“可以”。如果因医保的暂时先
行垫付而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不仅于法
无据，更助长、支持了侵权人的侵权行为。

医疗保险是职工与居民的一种社会福利
待遇，医保为遭遇侵权居民支付医疗费，是一
种先行垫付性质。《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
行办法》第 2 条 2 款规定：应当由第三人支付
的医疗费用， 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
三人的，在医疗费用结算时，个人可以向参保
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书面申请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先行支付。

同时，该《暂行办法》第 11 条还规定：个
人已经从第三人处获得医疗费用的， 应当将
先行支付金额中应当由第三人承担的部分保
险待遇退还给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个人拒不
退还的，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从以后支付
的相关待遇中扣减其应当退还的数额， 或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检

环境污染致职业病或追刑责
本报讯 （记者卢越）最高人民检察院

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吕洪涛 6 月 16 日
表示，对于环境污染导致的职业病，检察机
关要根据具体情形开展全方位的司法保
护：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通过追究生产企业
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和附带民事责
任，保护受害者的权利。

最高人民检察院当天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 ，加强生
态环境司法保护的有关情况并发布典型
案例。

吕洪涛表示，如果潜在的职业病患病
群体十分广泛而不确定，也可通过公益诉
讼的方式 ， 维护不特定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

当天的发布会上， 最高检新闻发言人
肖玮介绍，检方坚持依法从严打击原则，坚
决惩治盗伐滥伐林木、 非法采矿、 非法采
砂、非法占用农用地、偷排偷放、非法排放
有毒有害污染物等多发性破坏生态环境的
刑事犯罪。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4 月，全
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污染环境、非法采矿、盗
伐滥伐林木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嫌疑人
10084 人，起诉 28707 人。

“通过办案我们发现，许多危害生态环
境案件背后， 都有相关执法监管人员不作
为、乱作为甚至索贿受贿等问题。 ”肖玮表
示。

秦皇岛

成立首个物业纠纷巡回法庭
本报讯 （特约记者朱润胜 通讯员

李永利王景海 ）近日 ，秦皇岛市海港区
人民法院在对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进行有效业务指导的基础上 ，挂牌成
立秦皇岛市首个物业纠纷巡回法庭 ，实
现了物业纠纷人民调解与司法调处的
无缝对接 。

据了解 ，物业纠纷巡回法庭成立后 ，
主要承担市区物业管理及服务合同履约
等涉物业诉讼的受理 ， 以及市区物业相
关政策法规的巡回宣传和咨询服务 。 海
港区人民法院选派群众工作能力突出 、
办案经验丰富 、 工作责任心强的法官定
期到巡回法庭办案 ， 为物业纠纷当事人
提供“便利、有效、低成本”的司法救济渠
道。 将更好地方便群众诉讼，节约诉讼成
本 ，提高诉讼效率 ，依法快速处理纠纷 ，
及时化解矛盾，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维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 真正做到司法为
民、司法利民，为物业管理行业良性发展
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工伤治疗用了非医保药，该谁埋单？

法院判决：用工方掏钱！
说“法”：工伤职工承担该费用会降低其受保障程度，违背立法目的

医保报销≠侵权责任可减免

■本报记者 卢越

6 月 17 日，“人贩子一律死刑”的呼吁
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台被刷屏，相
关话题迅速引起热烈争议。 有不少法学界
人士认为，对“人贩子”的处罚应该罪刑相
适应，而不应一刀切叫“杀”。

6 月 18 日，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
表示，鉴于拐卖儿童危害巨大，建议应该依
法从严惩处人贩子。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
应该坚决依法适用死刑，以起到震慑作用。
同时， 陈士渠认为， 收买儿童的应该被定
罪，通过追究其刑事责任，减少收买需求，
从而从源头上减少拐卖犯罪的发生。

云南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多起
拐卖儿童案件， 该院在对近年来发生在当
地的拐卖儿童犯罪案件进行梳理分析后，
形成调研报告。报告指出，在目前的法律实
践中，对“人贩子”的处罚都比较严厉；但对
收买者存在打击盲点。 买方市场需求持续
旺盛，成为拐卖儿童犯罪的真正源头。

焦点 1

“一律死刑”有违刑法原则

根据新浪网针对相关话题的调查结
果，八成网友赞成“人贩子一律死刑”。 对
此，广州律师娄孟强认为，法律需要理性，
不能用感性绑架立法，“我国刑法明确规定
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 刑罚
的轻重， 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的罪刑和承
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罚当其罪， 罪刑相
称，滥施极刑从未能使人弃恶从善。 ”

根据我国《刑法》，拐卖儿童罪的量刑
标准采用了三档梯度， 根据犯罪情节的不
同， 适用不同的刑罚。 该罪的起刑点为 5
年，情节严重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
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如果在拐卖儿童的量刑上不考虑个
案因素，而采取‘一律死刑’的做法，势必违
反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违背法律理性和公
正的本质， 最终导致犯罪嫌疑人少了一个
趋利避害的考量。 ”娄孟强说。

焦点 2

拐卖儿童罪多判重刑

实际上， 拐卖儿童罪量刑在我国已属
较重刑罚。根据《刑法》规定，该罪起刑点的
5 年，相比同属暴力犯罪的故意杀人罪、强
奸罪的 3 年起刑点更高。 对于有拐卖儿童
集团的首要分子； 以出卖为目的， 使用暴
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儿童的；以出卖
为目的偷盗幼儿的等六种情形之一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
别严重的，处死刑。

近年来， 我国对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
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司
法机关通常依法处以上限处罚， 各地也出
现了对“人贩子”判处死刑的案例。

在曲靖市中院梳理的典型案件中，包
括 2012 年公安部督办的云南蒋开枝重特
大拐卖婴儿犯罪案。 该案中，蒋开枝组织、
领导和指挥 36 名“人贩子”，在不到一年时
间里，共拐卖 223 名婴儿。 法院最终以“犯
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社会影
响极坏”，依法判处蒋开枝死刑。此外，广西
“蓝树山拐卖儿童案”和江苏“马守庆拐卖
儿童案”也均因拐卖儿童数量多，法院作出
死刑判决。

根据最高法公布的数据，从 2008 年到
2009 年年末， 人民法院判决拐卖妇女、儿
童犯罪分子的重刑率 （判处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至死刑的叫“重刑”）均在 60%以上，高
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 45%以上 ；
2010 年至 2014 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
件的重刑率依然超过了一半，达 56.59%。

焦点 3

买方市场存在打击盲点

曲靖市中院在调研中发现， 虽然警方

逐年加大打拐的力度， 但较大的买方市场
依然是“人贩子”屡打不绝的重要原因。

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 一些人置道德
和法律不顾而高价收买儿童， 以延续香火
或显示人丁兴旺、家庭发达，这就为“人贩
子”拐卖儿童提供了市场。 在该院调研的 9
起拐卖儿童犯罪的案件中， 拐卖一个儿童
或婴幼儿可获得几百元至上万元的收入，
拐卖男婴所获得的利润更高。

而对收买者的处罚，则被认为过轻。现
行《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儿童的，处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买被拐卖
的儿童，如果对其没有虐待行为，可以不追
究刑事责任。

曲靖中院的法官对此解释， 在现实的
打拐行动中，为尽快解救被拐卖的儿童，司
法机关为取得买主的配合， 只要收买者不
妨碍司法机关执法， 其被处罚的可能或程
度都会相应地减少和减轻。

该院的调研报告指出，这种治“标”不
治“本”的做法，正是造成买方市场需求旺
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仅对拐出地进行预防和干预，而
忽视了对拐入地的需求方控制, 在经济利
益的作用下， 仍会对拐卖儿童现象形成很
大的市场拉力,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
曲靖市中院认为， 买方才是拐卖儿童犯罪
的真正源头。买方市场问题不解决，拐卖儿
童犯罪就难以根治。

今年 6 月底，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再次
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其中会涉及现
行《刑法》中“收买儿童罪”的相关条款。 该
草案在去年 10 月份一审时，将对收买者的
免责部分修改为“收买即入罪”，即将原条
款中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修改为“可
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于买方的刑事处罚，可以起到杀一
儆百的作用， 特别是在买卖儿童成风的地
方，一个村庄里处罚一个买家，就能起到强
大的震慑作用。 ”曲靖中院一名法官说。

美国： 美国国会在 1982 年通过了
《少年儿童失踪法》， 一旦儿童遭到诱拐
或绑架，联邦调查局会立即介入。美国还
设有 “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
失踪儿童家长可以借助该中心网站制作
标准化的寻人布告， 也可以请求该中心
出动专业搜救小组。

日本： 日本对拐卖和收养行为在量
刑上的相当， 可说是日本少有拐卖儿童
犯罪的根本原因。 日本刑法对拐卖儿童
和收养被拐卖儿童刑期大体相同。 拐卖

儿童刑期 10 年以下， 收养被拐卖儿童
刑期 7 年以下。

欧盟：2010 年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
会达成一致， 将制定打击拐卖人口的新法
律。 新法律对拐卖人口进行了更广义的界
定，包括强制乞讨、以非法领养等为目的的
拐卖人口。 新法律将对拐卖人口犯罪者实
行 5年至 10年的监禁， 重点打击奴役儿
童、有组织犯罪、威胁受害者生命和严重暴
力行为。 涉嫌犯罪的法人机构将面临临时
或永久性关闭的处罚。 （卢越整理）

■本报记者 卢越

6 月 17 日，“人贩子一律死刑”的呼吁
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台被刷屏，相
关话题迅速引起热烈争议。 有不少法学界
人士认为，对“人贩子”的处罚应该罪刑相
适应，而不应一刀切叫“杀”。

6 月 18 日，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
表示，鉴于拐卖儿童危害巨大，建议应该依
法从严惩处人贩子。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
应该坚决依法适用死刑，以起到震慑作用。
同时， 陈士渠认为， 收买儿童的应该被定
罪，通过追究其刑事责任，减少收买需求，
从而从源头上减少拐卖犯罪的发生。

云南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多起
拐卖儿童案件， 该院在对近年来发生在当
地的拐卖儿童犯罪案件进行梳理分析后，
形成调研报告。报告指出，在目前的法律实
践中，对“人贩子”的处罚都比较严厉；但对
收买者存在打击盲点。 买方市场需求持续
旺盛，成为拐卖儿童犯罪的真正源头。

焦点 1

“一律死刑”有违刑法原则

根据新浪网针对相关话题的调查结
果，八成网友赞成“人贩子一律死刑”。 对
此，广州律师娄孟强认为，法律需要理性，
不能用感性绑架立法，“我国刑法明确规定
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 刑罚
的轻重， 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的罪刑和承
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罚当其罪， 罪刑相
称，滥施极刑从未能使人弃恶从善。 ”

根据我国《刑法》，拐卖儿童罪的量刑
标准采用了三档梯度， 根据犯罪情节的不
同， 适用不同的刑罚。 该罪的起刑点为 5
年，情节严重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
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如果在拐卖儿童的量刑上不考虑个
案因素，而采取‘一律死刑’的做法，势必违
反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违背法律理性和公
正的本质， 最终导致犯罪嫌疑人少了一个
趋利避害的考量。 ”娄孟强说。

焦点 2

拐卖儿童罪多判重刑

实际上， 拐卖儿童罪量刑在我国已属
较重刑罚。根据《刑法》规定，该罪起刑点的
5 年，相比同属暴力犯罪的故意杀人罪、强
奸罪的 3 年起刑点更高。 对于有拐卖儿童
集团的首要分子； 以出卖为目的， 使用暴
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儿童的；以出卖
为目的偷盗幼儿的等六种情形之一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
别严重的，处死刑。

近年来， 我国对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
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司
法机关通常依法处以上限处罚， 各地也出
现了对“人贩子”判处死刑的案例。

在曲靖市中院梳理的典型案件中，包
括 2012 年公安部督办的云南蒋开枝重特
大拐卖婴儿犯罪案。 该案中，蒋开枝组织、
领导和指挥 36 名“人贩子”，在不到一年时
间里，共拐卖 223 名婴儿。 法院最终以“犯
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社会影
响极坏”，依法判处蒋开枝死刑。此外，广西
“蓝树山拐卖儿童案”和江苏“马守庆拐卖
儿童案”也均因拐卖儿童数量多，法院作出
死刑判决。

根据最高法公布的数据，从 2008 年到
2009 年年末， 人民法院判决拐卖妇女、儿
童犯罪分子的重刑率 （判处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至死刑的叫“重刑”）均在 60%以上，高
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 45%以上 ；
2010 年至 2014 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
件的重刑率依然超过了一半，达 56.59%。

焦点 3

买方市场存在打击盲点

曲靖市中院在调研中发现， 虽然警方

逐年加大打拐的力度， 但较大的买方市场
依然是“人贩子”屡打不绝的重要原因。

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 一些人置道德
和法律不顾而高价收买儿童， 以延续香火
或显示人丁兴旺、家庭发达，这就为“人贩
子”拐卖儿童提供了市场。 在该院调研的 9
起拐卖儿童犯罪的案件中， 拐卖一个儿童
或婴幼儿可获得几百元至上万元的收入，
拐卖男婴所获得的利润更高。

而对收买者的处罚，则被认为过轻。现
行《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儿童的，处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买被拐卖
的儿童，如果对其没有虐待行为，可以不追
究刑事责任。

曲靖中院的法官对此解释， 在现实的
打拐行动中，为尽快解救被拐卖的儿童，司
法机关为取得买主的配合， 只要收买者不
妨碍司法机关执法， 其被处罚的可能或程
度都会相应地减少和减轻。

该院的调研报告指出，这种治“标”不
治“本”的做法，正是造成买方市场需求旺
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仅对拐出地进行预防和干预，而
忽视了对拐入地的需求方控制, 在经济利
益的作用下， 仍会对拐卖儿童现象形成很
大的市场拉力,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
曲靖市中院认为， 买方才是拐卖儿童犯罪
的真正源头。买方市场问题不解决，拐卖儿
童犯罪就难以根治。

今年 6 月底，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再次
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其中会涉及现
行《刑法》中“收买儿童罪”的相关条款。 该
草案在去年 10 月份一审时，将对收买者的
免责部分修改为“收买即入罪”，即将原条
款中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修改为“可
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于买方的刑事处罚，可以起到杀一
儆百的作用， 特别是在买卖儿童成风的地
方，一个村庄里处罚一个买家，就能起到强
大的震慑作用。 ”曲靖中院一名法官说。

■本报记者 卢越

6 月 17 日，“人贩子一律死刑”的呼吁
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台被刷屏，相
关话题迅速引起热烈争议。 有不少法学界
人士认为，对“人贩子”的处罚应该罪刑相
适应，而不应一刀切叫“杀”。

6 月 18 日，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
表示，鉴于拐卖儿童危害巨大，建议应该依
法从严惩处人贩子。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
应该坚决依法适用死刑，以起到震慑作用。
同时， 陈士渠认为， 收买儿童的应该被定
罪，通过追究其刑事责任，减少收买需求，
从而从源头上减少拐卖犯罪的发生。

云南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多起
拐卖儿童案件， 该院在对近年来发生在当
地的拐卖儿童犯罪案件进行梳理分析后，
形成调研报告。报告指出，在目前的法律实
践中，对“人贩子”的处罚都比较严厉；但对
收买者存在打击盲点。 买方市场需求持续
旺盛，成为拐卖儿童犯罪的真正源头。

焦点 1

“一律死刑”有违刑法原则

根据新浪网针对相关话题的调查结
果，八成网友赞成“人贩子一律死刑”。 对
此，广州律师娄孟强认为，法律需要理性，
不能用感性绑架立法，“我国刑法明确规定
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 刑罚
的轻重， 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的罪刑和承
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罚当其罪， 罪刑相
称，滥施极刑从未能使人弃恶从善。 ”

根据我国《刑法》，拐卖儿童罪的量刑
标准采用了三档梯度， 根据犯罪情节的不
同， 适用不同的刑罚。 该罪的起刑点为 5
年，情节严重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
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如果在拐卖儿童的量刑上不考虑个
案因素，而采取‘一律死刑’的做法，势必违
反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违背法律理性和公
正的本质， 最终导致犯罪嫌疑人少了一个
趋利避害的考量。 ”娄孟强说。

焦点 2

拐卖儿童罪多判重刑

实际上， 拐卖儿童罪量刑在我国已属
较重刑罚。根据《刑法》规定，该罪起刑点的
5 年，相比同属暴力犯罪的故意杀人罪、强
奸罪的 3 年起刑点更高。 对于有拐卖儿童
集团的首要分子； 以出卖为目的， 使用暴
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儿童的；以出卖
为目的偷盗幼儿的等六种情形之一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
别严重的，处死刑。

近年来， 我国对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
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司
法机关通常依法处以上限处罚， 各地也出
现了对“人贩子”判处死刑的案例。

在曲靖市中院梳理的典型案件中，包
括 2012 年公安部督办的云南蒋开枝重特
大拐卖婴儿犯罪案。 该案中，蒋开枝组织、
领导和指挥 36 名“人贩子”，在不到一年时
间里，共拐卖 223 名婴儿。 法院最终以“犯
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社会影
响极坏”，依法判处蒋开枝死刑。此外，广西
“蓝树山拐卖儿童案”和江苏“马守庆拐卖
儿童案”也均因拐卖儿童数量多，法院作出
死刑判决。

根据最高法公布的数据，从 2008 年到
2009 年年末， 人民法院判决拐卖妇女、儿
童犯罪分子的重刑率 （判处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至死刑的叫“重刑”）均在 60%以上，高
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 45%以上 ；
2010 年至 2014 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
件的重刑率依然超过了一半，达 56.59%。

焦点 3

买方市场存在打击盲点

曲靖市中院在调研中发现， 虽然警方

逐年加大打拐的力度， 但较大的买方市场
依然是“人贩子”屡打不绝的重要原因。

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 一些人置道德
和法律不顾而高价收买儿童， 以延续香火
或显示人丁兴旺、家庭发达，这就为“人贩
子”拐卖儿童提供了市场。 在该院调研的 9
起拐卖儿童犯罪的案件中， 拐卖一个儿童
或婴幼儿可获得几百元至上万元的收入，
拐卖男婴所获得的利润更高。

而对收买者的处罚，则被认为过轻。现
行《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儿童的，处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买被拐卖
的儿童，如果对其没有虐待行为，可以不追
究刑事责任。

曲靖中院的法官对此解释， 在现实的
打拐行动中，为尽快解救被拐卖的儿童，司
法机关为取得买主的配合， 只要收买者不
妨碍司法机关执法， 其被处罚的可能或程
度都会相应地减少和减轻。

该院的调研报告指出，这种治“标”不
治“本”的做法，正是造成买方市场需求旺
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仅对拐出地进行预防和干预，而
忽视了对拐入地的需求方控制, 在经济利
益的作用下， 仍会对拐卖儿童现象形成很
大的市场拉力,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
曲靖市中院认为， 买方才是拐卖儿童犯罪
的真正源头。买方市场问题不解决，拐卖儿
童犯罪就难以根治。

今年 6 月底，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再次
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其中会涉及现
行《刑法》中“收买儿童罪”的相关条款。 该
草案在去年 10 月份一审时，将对收买者的
免责部分修改为“收买即入罪”，即将原条
款中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修改为“可
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于买方的刑事处罚，可以起到杀一
儆百的作用， 特别是在买卖儿童成风的地
方，一个村庄里处罚一个买家，就能起到强
大的震慑作用。 ”曲靖中院一名法官说。

国外如何解决拐卖儿童问题

安保义务
据《新京报》报道，乘客邵女士去年

在早高峰乘北京地铁时， 被拥挤的人潮
推倒导致腿部骨折，为此，她起诉北京地
铁公司要求赔偿 5 万多元。 北京石景山
法院 6 月 16 日开庭审理后，判决地铁公
司承担 10%的责任，赔偿 5136 元。

法院一审认为，早高峰时更容易发
生安全问题，地铁公司应该尽到比平时
更多的保障义务，不仅包括乘客受伤后
的救助， 也包括提前对安全问题的预
防。 根据相关证据，地铁公司未完全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录像显示安全引导员
并未完全履职，导致邵女士被第三人推
倒，法院认为地铁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补
充责任。

银行“内鬼”
据新华网报道，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云南

曲靖市某商业银行工作人员王某日前被该市
麒麟区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机关介绍，2013
年 12月，犯罪嫌疑人王某与张某共同出资注
册云南祥通橡塑有限公司， 在项目土地出让
手续尚未办妥的情况下， 王某虚构已取得项
目土地的事实，并以此为诱饵，先后骗得欧阳
某、王某、徐某 3人共计 5590余万元。

此外，王某还利用其在银行上班的工
作便利 ，编造企业需要 “过桥 ”资金的事
由，先后多次骗得他人 2700 余万元。 王某
先是告知受骗者需要“过桥”资金，并许以
高额利息，然后按期按量支付前期本金和
利息。 当对方提供的金额足够大时，他便
以各种借口拖延还款时间。

网恋诈骗
据《北京晚报》报道，年近 40 岁的中

年男子田福生化名“田北冥”，在 QQ 交友
聊天中， 谎称自己是清华及北大的双硕
士，公司 CEO，经营红木等奢侈品。 4 年
间，15 名女子与其见面并确立恋爱关系，
田福生骗取其中 8 人 35.4 万元。 这些受害
者多是 20 岁左右的女大学生， 甚至有两
位受害人还是一个宿舍的同学。 此后田福
生涉嫌诈骗罪被公诉。 6 月 17 日上午，北
京房山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对于诈骗的金额和行为， 田福生说，
“有的借过几笔钱，但不是我主动借的，有
的是借高利贷给我，逼我借的，有的是主
动帮我。 ”田福生还当庭翻供，“我对公安
机关说的话都是被骗供、诱供的。 ”

图为 6 月 18 日晚，北京市东直门内的簋街一角。 这条街是北京有名的餐
饮一条街，商铺在人行道上占道经营的情况普遍存在，地面满是食客扔下的瓜
子壳。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凉茶之争
据新华网报道， 最高人民法院 6 月

16 日在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合并审理上
诉人广东加多宝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与被
上诉人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擅自使用知
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上诉两案。

2014 年 12 月 19 日，广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对广药、 加多宝包装装潢纠纷一
审公开宣判，加多宝公司被判构成侵权，
并赔偿广药集团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
1.5 亿元以及合理维权费用 26 万多元。
加多宝公司提出上诉。

本案是王老吉与加多宝系列案件中
的核心诉讼， 也是目前双方唯一进入最
高人民法院审理程序的案件。 (雨霖整理)

如此经营


